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审核验收流程
一、项目负责人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填写和提交科技报告，学校科技处系统审核
注意：需先完成科技报告后才能填报项目验收暨绩效评价报告。科技报告个数需与任务合同书科技报告呈交情况一致，并取得科技报告收录证明。
二、项目负责人提交审核验收材料至科技处
注意：请对应任务书绩效指标填写审核验收绩效评价报告，关键核心指标必须完成。每个填写的绩效指标都需要相关技术支撑材料。验收材料按以下清单顺序整理好提交：
1、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验收暨绩效评价报告（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填报并打印）；
2、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任务合同书（盖章原件）；
3、相关技术支撑材料顺序
①科技报告收录证明；
②专利证书；
③论文全文（需标注资助项目信息）；
④人才培养证明材料及职称证明（包括学生证、毕业证等复印件，职称证书或单位职称文件复印件）；
⑤任务合同书考核指标中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4、经费决算表和经费使用合规承诺（需计财处审核盖章）
三、学校科技处组织相关专家验收自评，专家填写审核验收评价评分表，科技处校内公示《经费决算表》
注意：专家评分70分（含）以上方能进行下一步，项目负责人到科技处领回验收材料。
四、项目负责人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完善和在线提交审核验收报告
注意：审核验收绩效评价报告中各项指标不能留空，没有的指标填0。务必规范上传附件材料，附件清单如下：
1、经费使用合规承诺书（需完成所有签字盖章）；
2、考核指标完成证明材料
①科技报告收录证明；
②专利证书；
③论文全文；
④人才培养证明材料及职称证明材料；
⑤任务合同书考核指标中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3、审核验收评价评分表（需有验收专家签字）。
五、打印装订纸质验收材料，完成签字盖章后上交
注意：在线提交审核验收报告后，等待学校科技处、教育厅、科技厅在线审核。待科技厅出具项目验收结论之后（系统状态显示待负责人确认结论），打印并装订纸质验收材料两份（一份原件、一份复印件）；经项目负责人签字、科技处签字、学校盖章、教育厅盖章之后提交至科技厅项目管理机构。
纸质验收材料装订顺序如下：
1.《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验收暨绩效评价报告》（确认验收结论后，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导出打印）；
2.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任务合同书（科技厅已签署的原件一份和复印件）；
3.相关附件支撑材料（系统附件中上传的所有材料）。
